
               康和比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定額申購書暨轉帳付款授權書【僅接受郵寄或臨櫃辦理】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書編號：                        

□首次申購(請填寫開戶申請書，並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及指定扣款銀行存摺封面影本)         □再次申購 

請勾選基金 
【每份申購書限申購一檔基金】 

□康和比聯台灣紅不讓基金      □康和比聯               基金 

受益人姓名 
 

身分證或營利事業

統一編號           

扣款人姓名 

□同上 

 

未成年及禁治產受益人得由其法定代理人代為

扣款外，申購人與扣款人須為同一人 

身分證或營利事業

統一編號           

扣款日期 □每月 8日   □每月 26日 扣款金額 
每次新台幣                       元 

每次最低扣款金額為 3,000 元，並以仟元為單位累加，手續費另計【依各基金最新公開說明書規定】 

(1) 本人已經投信公司或銷售機構交付/自行取得(簡式)公開 

說明書及風險預告書。 

(2) 本人已詳細閱讀了解並確實填具本「定期定額申購書暨轉 

帳付款授權書」，正本交付 貴公司，以授權逕行定期定 

額轉帳付款相關作業。 

 

 

※請務必詳閱次頁「注意事項」 

扣款人帳號：（請擇一勾選扣帳方式） 

1、□透過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 

銀行：              分行：             

帳號：                                           
首次以非約定扣款銀行帳戶委託扣款者，請填寫「ACH 轉帳代繳授權書 

」，經扣款銀行核符印鑑後，始進行扣款申購交易。 

2、□郵政存簿儲金帳號（限以受益人本人帳號扣款） 

局號                       

帳號                        

受益人確認，請加蓋原留印鑑 

 

 

 

 
 
 
未成年、禁治產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請加蓋代理人或輔助人印鑑或簽名 

(需與銀行或郵局帳戶印鑑相同) 

扣款人印鑑 

 

銷售機構代號 銷售人員 活動代號 基金事務部 

   覆核： 經辦： 

總公司：105 台北市南京東路五段 89 號 13 樓    電話：02-27651188    客戶服務專線：0800-585899 
 

 

 

 

 

 

 

 

 

 

 

 



 

【注意事項】 
1.立授權書人（以下稱扣款人）茲授權指定金融機構，依照本授權之指示按月（定期定額）自扣款人之帳戶進行自動扣款轉帳付款

作業，並轉帳款項存入該基金專戶作為申購人向康和比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康和比聯投信）申購該基金之價金。

扣款人同意郵局或銀行之自動扣款轉帳付款日即為基金申購交易日。扣款人須於扣款日前一營業日將申購價金（含手續費）存入

扣款帳戶，扣款人同意扣款人之帳戶餘額不足支付自動轉帳申購價金時，郵局或指定銀行得不予進行轉帳付款作業，郵局或銀行

並得將上述事實通知康和比聯投信。本授權書之申請應以書面之，並於指定之扣款日前二十個營業日送達/寄達康和比聯投信，

經轉交郵局或指定銀行完成核印後始生效。 

2.申購人同意成為所申購基金之受益人，依各基金之信託契約行使權利、負擔義務並詳閱最近公開說明書後，據以向基金經理公司

提出本申購書確認前述受益權單位。 

3.除本注意事項第 4 項另有規定外，申購人申購受益權單位之申購價金，係按約定扣款金額加計經理公司所定之申購手續費計算

之；申購之受益權單位數係為約定之扣款金額除以扣款日當日之每受益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得之。（申購日為假日時，順延至次一

營業日進行交易） 

4.定期定額投資計畫之申購交易如因郵局或指定銀行電腦故障無法作業時，順延至電腦修復正常運作之營業日進行轉帳付款作業，

申購人申購之受益權單位數為約定扣款金額除以扣款日當日之每受益權單位淨資產價值得之。 

5.除未成年及禁治產受益人得由其法定代理人代為扣款外，申購人與扣款人必須為同一人。將來買回時買回價金亦只能匯回申購人

本人之帳戶。 

6.申購人如欲更改或終止本定期定額之相關授權，請另行填寫「定期定額變更申請書」，並於扣款日前七個營業日送達/寄達康和

比聯投信，審核無誤後開始生效。帳戶變更者須於扣款日前二十個營業日送達/寄達康和比聯投信，並經銀行核印成功後開始扣

款。 

7.申購人之申購書經扣款銀行完成印鑑及帳號核對後，本公司將寄發「首次扣款通知書」予申購人，申購人因存款不足或其他原因，

將以書面通知受益人，經連續三次扣款不成功，將自動終止本申購。 

8.下表為已參加 ACH 代收業務之銀行一覽表(參加 ACH 代收業務之信用合作社及農漁會機構別，請洽本公司客服專線
0800-585899)。 

代號 金融機構名稱 代號 金融機構名稱 代號 金融機構名稱 代號 金融機構名稱 

004 台灣銀行 022 美國銀行台北 096 澳洲紐西蘭銀行 812 台新國際商銀 

005 土地銀行 025 菲律賓首都銀行 099 比利時商聯合銀行 814 大眾銀行 

006 合作金庫銀行 039 荷商荷蘭銀行 101 大台北商銀 815 日盛銀行 

007 第一銀行 050 台灣企銀 102 華泰銀行 816 安泰銀行 

008 華南銀行 052 渣打商銀 103 台灣新光商銀 822 中國信託商銀 

009 彰化銀行 053 台中商銀 108 陽信銀行 825 慶豐銀行 

010 花旗(台灣)銀行 054 京城商銀 118 板信銀行   

011 上海銀行 057 荷商荷蘭松江 147 三信商銀   

012 台北富邦銀行 072 德商德意志銀行 803 聯邦銀行   

013 國泰世華銀行 075 香港商東亞 805 遠東銀行   

016 高雄銀行 079 比利時商富通 806 元大銀行   

017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 081 香港上海匯豐銀行 807 永豐銀行   

018 全國農業金庫 082 法商巴黎銀行 808 玉山銀行   

020 日商瑞穗銀行 086 法商東方匯理銀行 809 萬泰銀行   

021 美商花旗銀行 092 瑞商瑞士銀行 810 新加坡星展銀行   

 

注意：本基金經金管會核准，惟不表示本基金絕無風險，基金經理公司以往之經理績效不保證本基金之最低投資收益；基金經理公

司除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外，不負責本基金之盈虧，亦不保證最低之收益，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本基金公開說明書。定期定額

投資人因不同時間進場，將有不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不代表未來績效之保證，本公司及銷售機構均備有(簡式)公開說明書

備索。 
 

 

 

 

 

 

 

 

 

 

 

 

 

 

 



ACH 轉帳代繳授權書 

                   康和比聯投信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第
一
聯
：
扣
款
機
構
留
存 

扣款人姓名 
 身分證或營利

事業統一編號

          

立授權書人(即委繳戶)茲同意康和比聯投信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ACH)代收機制，依照表列資料，自

授權人存款帳戶扣款，並遵守扣款金融機構及台灣票據交換所有關規定。 

透過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 

銀行：             分行：             帳號：                    

銀行專用 

銀行核印章： 

□印鑑不符退回 

 

 

 

 

扣款人印鑑 

 

 

 

 

 

 

 
(需與銀行或郵局帳戶印鑑相同) 主管 經辦 

透過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 

 

發動行：新光銀行 

發動者編號：70795636 
交易代號：901 
用戶號碼：輸入扣款人身分證號或統編 

……………………………………………………………………………………………        
 

            

康和比聯投信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扣款人姓名 
 身分證或營利

事業統一編號

          

立授權書人(即委繳戶)茲同意康和比聯投信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ACH)代收機制，依照表列資料，自

授權人存款帳戶扣款，並遵守扣款金融機構及台灣票據交換所有關規定。 

透過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 

銀行：             分行：             帳號：                    

銀行專用 

銀行核印章： 

□印鑑不符退回 

 

 

 

 

扣款人印鑑 

 

 

 

 

 

 

 
(需與銀行或郵局帳戶印鑑相同) 主管 經辦 

透過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 

 

發動行：新光銀行 

發動者編號：70795636 
交易代號：901 
用戶號碼：輸入扣款人身分證號或統編 

……………………………………………………………………………………………   

 

第
二
聯
：
代
理
機
構
留
存 

第
三
聯
：
康
和
比
聯
投
信
留
存 

康和比聯投信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扣款人姓名 
 身分證或營利

事業統一編號

          

立授權書人(即委繳戶)茲同意康和比聯投信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業務(ACH)代收機制，依照表列資料，自

授權人存款帳戶扣款，並遵守扣款金融機構及台灣票據交換所有關規定。 

透過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 

銀行：             分行：             帳號：                    

銀行專用 

銀行核印章： 

□印鑑不符退回 

 

 

 

 

扣款人印鑑 

 

 

 

 

 

 

 
(需與銀行或郵局帳戶印鑑相同) 主管 經辦 

透過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 

 

發動行：新光銀行 

發動者編號：70795636 
交易代號：901 
用戶號碼：輸入扣款人身分證號或統編 

 


